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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簡簡簡    介介介介 

教育統籌局推行上述資助計劃，旨在鼓勵及資助在經濟上有困難的學生參與制服團

體活動。 

 

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

申請之學生隊員須為 

� 合法香港居民； 

� 就讀日校小一至小六或中一至中七之學生； 

� 幼童軍、童軍或深資童軍；及 

� 來自有經濟困難家庭之成員，包括：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、學生

資助計劃（學生資助）全額／半額津貼，或其他特別經濟困難。 

 

資助類別資助類別資助類別資助類別 

(1) 童軍制服童軍制服童軍制服童軍制服 

� 資助童軍成員購買童軍制服。 

� 津貼將以換物券形式發放，申請人可持換物券，前往童軍物品供應社換取指定

制服及配件。 

� 資助項目：『換物券』只能在童軍物品供應社換取以下指定之制服及配件： 

支部支部支部支部 全額津貼項目全額津貼項目全額津貼項目全額津貼項目 半額津貼項目半額津貼項目半額津貼項目半額津貼項目 

幼童軍 男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短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幼童軍帽、

幼童軍帽章及幼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

 短褲及皮帶 

 女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裙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幼童軍帽、

幼童軍帽章及幼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 

裙褲及皮帶 

童 軍 男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短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童軍帽、 

童軍帽章及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 

短褲及皮帶 

 女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裙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童軍帽、 

童軍帽章及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 

裙褲及皮帶 

深資童軍 男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長褲、皮帶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深資童軍帽、

童軍帽章及深資童軍領呔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 

 長褲及皮帶 

  

 女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半截裙、皮帶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深資童軍帽、

童軍帽章及深資童軍領呔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 

半截裙及 

皮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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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「「「「2006 年年年年香港童軍香港童軍香港童軍香港童軍 95 周年紀念暨周年紀念暨周年紀念暨周年紀念暨 2007 年世界童軍年世界童軍年世界童軍年世界童軍 100 周年紀念大露營周年紀念大露營周年紀念大露營周年紀念大露營」」」」營費營費營費營費 

� 資助童軍成員參與「2006 年香港童軍 95 周年紀念暨 2007 年世界童軍 100 周年

紀念大露營」。 

� 申請大露營資助者須於報名參加大露營時先繳付大露營營費。 

� 如申請獲得批准，申請人須於 2007 年 2 月 1 日或以前，提交參加證書副本，

方可獲發還獲批准之金額。資助額將以支票形式發放。 

 

申請方法申請方法申請方法申請方法 

1. 填表前，請先閱讀「填寫申請表注意事項」。 

2. 填妥資助計劃申請表 ，連同有關證明文件*，交回所屬學校。有關學校須於  

2006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（（（（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））））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將申請轉交本會（地址：九龍柯士甸道童軍

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樓行政署）。 

  

*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證明文件 

1. 申請人於填報申請表時，須夾附童軍證明文件副本，例如：紀錄冊（載有申請

者姓名、相片、個人摘要及童軍紀錄）、入團報名表或旅團証明信等，及童軍

獎勵證明副本（如有）。 

2. 若申請人正接受綜援，須提交由社會福利署發出之證明文件副本，以作證明。 

3. 若申請人沒有接受任何資助（包括：綜援或學生資助），必須提交入息證明書

副本或入息聲明書，並獲學校推薦。 

 

批核基準批核基準批核基準批核基準 

接受資助情況 資助幅度 
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全額 

學生資助計劃（全額） 全額 

學生資助計劃（半額） 半額 

 

查查查查    詢詢詢詢 

如有查詢，請與行政署聯絡（電話：2957 6332）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

香港總監 鮑紹雄 

 

（陳傑柱        代行） 


